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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融媒体记者康云）承兑汇
票还没交付，对方就爽快把100万元“合
作款”全额打入账户，这样看似稳赚不赔
的好事，背后却藏着洗钱陷阱。昨日，厦
门警方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了一起涉
及洗钱诈骗案件，为受害人追回百万元
资金。

去年9月9日，同安洪塘一家企业接
到一家外省公司的合作邀约，对方提出
出资100万元，收购该企业持有的承兑
汇票。让企业负责人觉得不对劲的是，
双方还未完成任何交接，对方竟直接把
100万元全额打到了账户上。这一反常
操作，让他当即提高警惕，第一时间向警
方求助。

接到线索后，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
局刑侦大队迅速介入调查。民警发现，
外省这家公司账户近期资金快进快出、
流水量巨大，且无法联系到相关负责
人。但棘手的是，未发现与该企业相关
的任何警情。

为避免资金落入涉诈圈套，办案民
警第一时间与企业协商，提出暂缓交付
汇票，并将已到账的100万元资金暂时
封存在公司账户内。这一等就是半年，
对方公司付完款后也销声匿迹，始终没
有再联系。

今年 2 月，案件侦办终于迎来突
破。办案民警发现崔先生在外地报警
称，自己遭遇冒充公检法诈骗，500多万
元积蓄被骗。记录显示，其中100万元
涉诈资金就流入了半年前这家外省公司
账户，随后转入厦门洪塘的这家企业。

根据该线索，办案民警主动联系外
地警方启动跨区域协作调查。经核实，
所谓的“合作项目”实则为洗钱工具，对
方企图通过购买承兑汇票的方式将诈骗
赃款“洗白”。

近日，在两地警方协作下，这笔在洪
塘企业账户里封存了半年的100万元涉
诈资金，顺利返还给受害人崔先生。

【警方提醒】

警惕“先打款后给票”洗钱陷阱

不法分子究竟如何利用承兑汇票洗
钱？据办案民警剖析，犯罪分子通常先
设法获取企业联系方式，以低于市场价
格的“好价钱”主动联系并承诺先行打款，
很多老板看到价格低，对方又先打款，觉
得对自己没有风险，便爽快地将汇票给了
对方。不法分子用收进来的承兑汇票通
过中介转化为现金，原本带着诈骗“原
罪”的黑钱就变成了看似干净的现金。

警方提醒，要警惕“先汇款后给票”
的异常交易，对于主动上门、价格明显低
于市场价且急于先行汇款的合作方，务
必保持高度警惕。如遇可疑交易或账户
出现异常资金流动，请第一时间拨打110
或联系属地派出所核实，多一分警惕就
可能少一分风险。一旦发现账户流入可
疑资金，应积极配合警方采取保护性措
施，这样不仅能为后续追赃挽损赢得时
间，也能避免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犯
罪链条的一环。

百万元“合作款”
竟是“洗白”赃款
警方提醒：警惕“先打款

后给票”洗钱陷阱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康云
文/图）3月19日，省统计局、国家
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联合发布
2025年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这份最新出炉的
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达60199.45亿元、同比
增长5.0%，首次突破6万亿元大
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迈过5
万元门槛，达到50302元，经济
总量与民生福祉实现双提升。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的同
时，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城
乡发展均衡性持续提升。2025
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0302 元，同比增长 5.1%。其
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162元、实际增长6.0%，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1437
元、实际增长 4.4%，城乡收入
比值缩小至2.04。伴随收入增
长，居民消费能力同步升级，全
省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5631元、
实际增长5.2%，其中农村消费增
速达6.4%，城乡消费市场同步提
质升级。

收入与消费稳步增长的同

时，全省消费与投资双轮驱动，
发展活力持续释放。2025年全
省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5433.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升级类消费表现亮眼，限
额以上化妆品、家电、珠宝类零
售额分别增长 37.0%、23.1%、
22.1%，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
27.0% ，线 上 消 费 增 速 达
14.2%。投资领域，1550个省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7398亿元，基
础设施与工业投资稳步增长；房
地产开发投资虽有所回落，但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民
生住房保障力度持续加大。

民生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公
共服务供给更趋优质。全省基
本医保参保人数超3800万，养
老床位突破30万张，每千名老
人拥有床位36.22张；就业形势
总体平稳，新增就业54.58万人、
再就业2.75万人；教育、医疗资
源持续扩容，义务教育巩固率
99.7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7.68%；全省3.10万个医疗卫生
机构、34.75万名卫生技术人员，
为居民健康筑牢坚实防线。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康云）网
络上所谓“上门按摩、私密服务”，实
则是骗子精心布下的诈骗陷阱。厦
门一名男子轻信色情搭讪，一步步
落入连环套路，在对方诱导下多次
转账，最终被骗7.4万余元。昨日，
厦门警方发布预警，揭秘此类色诱
诈骗的作案手法，提醒市民远离低
俗诱惑，谨防人财两空。

25岁的黄某平时喜欢浏览短视
频平台。3月13日傍晚，他在一条美
女视频评论区留言后，很快收到一名
陌生网友的私信搭讪。对方主动推
荐“上门服务”“私密按摩”等项目，言
语露骨、极具诱惑，黄某一时心动，便
按对方指引添加了QQ账号。

通过QQ沟通时，对方热情周到
且表现得十分“正规”，还发来标注
技师照片、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的虚
假价目表，用看似专业的流程逐步
打消黄某的戒备心，让他误以为真

能享受上门服务。等黄某选定项目
后，对方立刻以支付服务定金为由，
要求他先行转账。

首次得手后，骗子并未停手，而
是接连编造“未备注导致订单失效”

“需缴纳人身安全保单费”“服务开
单手续费”等理由，不断催促黄某继
续转钱。此时黄某已累计转账1万
余元，却始终不见对方安排人上门，
反而被持续索要钱财，心中逐渐起
疑，随即提出退款。

见黄某萌生退意，骗子立刻转
换套路，假意安抚并让他添加所谓

“财务专员”处理退款，谎称走正规
流程就能全额返还。这名“财务专
员”以核对信息、办理退款为由，诱
导黄某开启手机屏幕共享，全程监
控他的手机操作。

随后，“财务专员”继续编造谎
言，声称之前的转账因账户异常、系
统冻结，必须先缴纳验证流水、解冻

保证金，审核通过后会一并退回。
同时，对方不断以“超时作废”“退款
失败”施压，利用屏幕共享一步步操
控黄某转账。短短几十分钟内，黄
某又向对方账户转入多笔资金。

直到对方依旧无休止索要钱财，
却始终没有退款迹象，黄某才猛然醒
悟，自己遭遇了典型的电信诈骗。经
统计，他此次被骗7.4万余元。

警方提醒：网络上所有“上门按
摩”“色情约炮”均为虚假诱饵，骗子的
唯一目的就是骗取钱财。广大市民务
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陌生网友的色情
搭讪，不随意添加陌生QQ、微信，坚
决拒绝开启屏幕共享、泄露支付密码
等高危操作。网络招嫖本身属于违法
行为，参与者将依法受到处罚。如不
慎遭遇此类诈骗，切勿因羞于启齿而
隐瞒，应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
凭证等证据，立即拨打110或反诈专
线96110报警求助，及时止损。

为凑足索赔金额，消费者在首
次购买并发现商品与宣传不符后，
竟再次下单20套同款产品，继而诉
至法院要求对全部21套商品“退一
赔三”。近日，福州仓山区人民法院
审结该起买卖合同纠纷案，对“知假
买假”情形下的惩罚性赔偿作出明
确界定。

2024年9月，林某某在某网店
购买了一套宣称“主体材质为全铜”
的淋浴花洒，支付220.39元。收货
确认材质不符后，经沟通，商家退还

货款。此后，林某某又下单购买20
套同款花洒，支付5545.52元，随后
就全部21套商品向法院起诉，主张

“退一赔三”。
法院审理认为，就第一次交易，

商家的虚假宣传构成消费欺诈，应
承担“退一赔三”责任。因货款已
退，判决商家另支付三倍赔偿金
661.17元。

对后续20套花洒的交易，法院
则未支持“退一赔三”请求，理由有
二：其一，林某某在已知商品真实材

质的情况下再次购买，商家在此次
交易中不具有欺诈故意；其二，其
一次性购买 20套的行为，已明显
超出“为生活消费需要”范畴，不属
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
费者”。

法官表示，此案判决结果清晰
划分了正当维权与权力滥用的界
限，既警示商家不得虚假宣传，也明
确惩罚性赔偿制度旨在保护受欺诈
的消费者，而非支持消费者“知假买
假”或变相牟利。 （福晚）

福建2025年经济成绩单出炉

经济民生双提升 GDP首破6万亿元

轻信“桃色上门服务”男子被骗7.4万元

网上“知假买假”要求三倍赔偿
法院：惩罚性赔偿旨在保护受欺诈消费者，非牟利工具


